
 

 

 

 

 

 

 

 

鄂公共资源局〔2017〕 64 号 

 

关于印发《湖北省公共资源 

招标投标电子档案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档案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了适应我省电子招标投标发展需要，促进招标投标档案的

信息化管理和招标投标信息的档案化管理，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

管理局、省档案局联合制定了《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电子档

案管理试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 北 省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监 督 管 理 局
文件湖  北  省  档  案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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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湖北省档案局 

 

                         2017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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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电子档案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我省电子招标投标发展需要，促进招标投

标电子档案信息化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电子招标投标办法》、《湖北省

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在电子招标投标过程中通过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形成的

具有保存价值的电子招标投标文件的收集、归档、管理和利用，

适用本办法。其他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电子档案管理可参照本办

法。 

第三条  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

部门负责本级和下级中心招标投标电子档案管理工作的监督检

查和业务指导；各级中心负责招标投标电子档案的收集、归档、

管理和利用工作。 

第四条  各级中心应将招标投标电子档案管理纳入本单位

重要职责，采取必要的制度、技术和安全措施，保证电子档案文

件的产生和处理过程符合规范，保证电子档案文件的真实性、完

整性、可用性、安全性。 

第五条  各级中心应设有专职或兼职的招标投标电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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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并保持人员的相对稳定。档案管理人员应对电子档案

文件的收集、鉴定、归档、管理、利用、安全和移交等负责。 

 

第二章  招标投标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第六条  招标投标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是指能够对招标投标

电子档案进行收集、整理、鉴定、统计、维护、利用和处置的计

算机信息系统。 

第七条  各级中心已建成电子招标投标系统的，应在电子招

标投标系统中增加档案管理模块；尚未建立电子招标投标系统

的，应将档案管理功能纳入系统建设总体方案一并设计实施。 

第八条  招标投标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应具备在电子招标投

标过程中同步实现归档功能，即在招标投标过程中及时、准确、

全面地捕获、迁移电子文件，并按照逻辑关系生成单独的招标投

标电子档案。招标投标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还应具备提供目录检

索、档案查阅、档案检测、档案管理等功能。 

第九条  档案管理人员应参与招标投标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的设计、实施和维护。 

 

第三章  招标投标电子档案的收集 

 

第十条  招标投标电子档案应真实、完整、有效地反映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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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投标全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一）项目登记文件；

（二）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三）资格预

审文件、招标文件及其澄清、补充和修改；（四）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投标文件及其澄清和说明；（五）资格审查报告、评标报

告；（六）资格预审结果通知书和中标通知书；（七）合同；（八）

系统运行环境、元数据等；（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十一条  电子招投标开标、评标过程中产生的声像类文件

暂不列入招标投标电子档案范围。 

第十二条  档案管理人员应对收集到的电子文件的真实性、

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进行鉴定，并填写《电子招标投标档案

归档文件目录》，对于缺失的电子文件应在《电子招标投标档案

归档文件目录》中标注缺失原因。 

 

第四章  招标投标电子档案管理 

 

第十三条 以电子招标投标项目为单位建档，即一个项目（标

段）建立一套电子档案。电子档案数据类型、文件格式、档号格

式应符合相关规范。 

第十四条  应将归档的招标投标电子档案刻录至符合归档

要求的光盘上，并在光盘包装盒上贴上标签，标注档案档号、档

案名称、保管期限等内容。 

第十五条  归档文件以文件档号命名，即全宗号—类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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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件号，档号结构如：31-Zz－2017－002，其中 31 为全宗

号，Zz 为类别号。其中，Z表示专业档案，z表示招投标档案，

2017 表示 2017 年形成的招投标档案，002 表示第 2个项目。 

第十六条  招标投标电子档案应在签定合同后 30 日内完成

归档。 

第十七条  各级中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电子档案保存

期限为永久，重要物资的招标投标电子档案保存期限为 30 年，

一般物资的招标投标电子档案保存期限为 10 年，有特殊需要的

可延长保存时间。 

第十八条  各级中心应设置专门的招投标电子档案防磁库

（柜），防磁柜应符合规范，远离强磁场，隔离有害气体，直立

存放，防尘、防变形。 

第十九条  档案管理人员应对招标投标电子档案数据每三

个月进行一次检查登记；每年进行一次抽样机读检验登记，抽样

率不得低于 10%，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恢复措施。 

第二十条  招标投标电子档案光盘应三年检测一次，五年转

存一次，原光盘在转存后保留时间不少于一年。 

第二十一条 中心在保存招标投标电子档案五年后，可向同

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一套光盘保管，光盘应当单张装盒。 

第二十二条 对达到或超过保管期限的档案，档案管理人员

应登记造册，依据有关规定登记销毁。 

第二十三条  因工作需要查阅招标投标电子档案，应办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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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手续，经批准后方可查阅。阅读档案应在指定位置和管理人员

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招标投标电子档案原则上不得外借。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负

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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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招标投标档案归档文件目录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资料目录 资  料  名  称 归档情况 备  注 

1 招标备案登记表或报建登记表   

2 立项批文   

3 招标条件备案书   

3.1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适用于房建、市政项目）   

3.2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红线图）（适用于房建、市政项目）   

3.3 资金证明   

3.4 图审合格书（图审受理单）（适用于房建、市政项目）   

3.5 招标代理协议及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外省进鄂登记   

3.6 自行办理招标相关证明资料（适用于自行招标项目）   

4 信息发布资料（招标公告、候选人公示、中标公告等）   

5 资格预审文件及资格预审报告（适用于资格预审项目）   

6 招标文件（含评标办法和工程量清单）   

7 招标文件澄清修改文件和控制价文件   

8 评标资料   

8.1 评标专家资料（抽取申请表和密封名单）   

8.2 招标人评委资格条件备案表（授权书含身份证）   

8.3 评委签到表   

8.4 分标段抽签表   

8.5 投标名单   

8.6 投标文件送达签到表   

8.7 投标单位签到表   

8.8 投标文件密封检验表   

8.9 开标记录表、评委评分表、评分汇总表、评委授标建议   

8.10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8.11 招标评标书面报告   

9 中标通知书   

10 合同   

11 候选人投标文件   

12 其他   

 

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2 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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